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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金农〔2024〕87 号

关于印发《2024 年金山区粮食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高新区社区管委会：

为持续提升本区粮食单产水平，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2024 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农办农〔2024〕12 号）《关于印发<2024 上海市粮油规模

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农委〔2024〕147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区粮食生产实际情况，支持水稻规模种

植主体集成高产模式、落实增产措施，通过高产竞赛，强化引领

带动，促进全区水稻单产水平持续提升，特制定《2024 年金山区

粮食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抓好落实工作。

特此通知。

金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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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金山区粮食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
实施方案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 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农〔2024〕12 号）《关于

印发<2024 上海市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

知》（沪农委〔2024〕147 号）等文件要求，为提高粮食作物关键

技术模式到位率和覆盖面，以点带面，持续提升本区粮食单产水

平，开展粮食单产提升行动项目，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全方位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突出粮食规模种植主体这一关键，以水稻作

物为重点，支持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粮食规模种植主体，推广应

用水稻生产先进技术，充分挖掘水稻地种肥药各要素、耕种管收

各环节增产潜力，开展高产竞赛，调动种植主体应用新技术的积

极性，努力提高本市水稻作物关键技术覆盖率和到位率，将专家

产量转化为农民产量、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培育一批粮食

规模种植能手和高产典型，更好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推动

本市水稻单产迈上新台阶。

二、目标任务

强化政策引导，发挥新型经营主体的示范带动作用，鼓励规

模种植主体应用水稻稳产增产集成新技术种植模式。通过高产竞

赛、择优奖补方式，鼓励粮食规模种植主体集成应用水稻稳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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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集成新技术，实现良种良法、农机农艺相融合，补短板促弱项，

努力提高水稻规模化种植水平。实施主体水稻耕种收机械化综合

水平达 97%以上;实施主体常规稻亩产不低于 550 公斤，杂交稻亩

产不低于 600 公斤。

三、实施程序

（一）奖补对象

奖补对象为金山区从事水稻生产的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及

农业企业等主体。

（二）申报要求

1.水稻种植面积 100 亩及以上，其中家庭农场种植规模不低

于 100 亩，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不低于 300 亩；2.运用至

少 3 种本区水稻生产主推技术；3.种植本区年度主导品种或区级

试验示范推广品种；4.市、区两级示范家庭农场及合作社优先；5.

申报主体与粮食高产高效创建主体不重复。

（三）奖补标准

根据种植面积及综合排序等分类奖补。其中，水稻种植面积

300 亩（含）以上的合作社（或农业企业），设立优胜奖 2 个，每

个奖补 5 万元；普通奖不超过 5 个，每个奖补 3 万元。100 亩（含）

以上家庭农场，设立优胜奖 10 个，每个奖补 2 万元；普通奖若干

个，每个奖补 1 万元。

（四）操作流程

按照基础条件好、主体积极参与、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原则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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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组织动员符合条件的水稻规模种植主体自愿申报、镇（高新区

社区）核验审核上报、区级组织检查测产综合评定、公示等流程，

拨付奖补资金。

1.主体申报。各镇（高新区社区）广泛宣传发动，引导水稻

规模种植主体积极参与，由种植主体向所在镇（高新区社区）提

出申请，并填报申报单，明确种植品种、面积、关键技术、目标

单产等基本信息。

2.镇（高新区社区）审核上报。各镇（高新区社区）在接到

种植主体申请后，根据其种植历史、种植水平、运用主推技术及

产量预测等情况，筛选确定参加粮食单产提升行动的主体，向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上报，主体数量不高于区级分解下达数量。以

镇（高新区社区）为单位，为申报主体配备技术指导力量，做好

全程指导。

3.过程记录。按照“一主体一档案”记载要求，由区农技中

心指定相关人员，按市统一编制的“档案记载手册”，指导实施

主体及时做好纸质生产档案的记载、生产信息的录入 (神农口袋)

等工作;档案资料数据由区粮食绿色高产高效专家指导组指定专

员统一汇总。年度“档案记载手册”统一由区农技中心留存保管，

记载内容的完整程度、生产信息和数据填报的时效性作为年度评

奖的重要依据。

4.督导检查测产。区农业技术部门组织对参与主体开展不少

于两次现场检查考评，并通过查阅主体生产档案等确定测产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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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稻收获季节，由区农业技术部门组织专家开展实地测产验收。

5.拨付补贴资金。区农业农村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平时检

查、档案记录、测产产量等情况，根据考评办法对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分别排序确定奖补对象，经公示无误后对符合条件的水稻规

模种植主体拨付奖补资金。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依托近年来本区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

建活动形成的工作机制，实行区、镇（高新区社区）、村联动，

区农业农村委种植业管理科、区农技推广中心落实专人负责推进，

各镇（高新区社区）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具体落实。鼓励各镇（高

新区社区）开展镇级水稻高产竞赛活动，助力面上水稻单产提升。

（二）强化指导服务。区、镇两级农业技术部门要建立工作

机制，组建技术团队，开展专家对口联系包片，指导农民科学种

田，确保水稻均衡增产。具体包括主推技术措施落实、全过程技

术指导服务，跟踪记录好重要农时活动等，要指导规模种植主体

选择良种、配套技术等，促进关键技术落实到位；要分析存在问

题，及时总结水稻单产提升的经验做法。

（三）强化宣传引导。各部门应加强政策宣传，鼓励规模种

植主体积极参与单产提升行动。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做好宣传报

道，引导种粮大户、农技人员等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共同营造“科

学种田、勇创高产”的良好氛围。

五、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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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奖补资金主要以单产水稻排

序，综合日常检查分别确定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

奖补数量，奖补总金额不超过 60 万元。

附件：1.2024 年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项目主体申报数量分配

表

2.2024 年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项目主体申报表

3.项目主体档案参考格式

4.2024 年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考核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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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项目主体申报数量分配表

镇 合计（个） 家庭农场（个） 农业企业或合作社（个）

合计 50 38 12

枫泾镇 9 8 1

朱泾镇 8 5 3

亭林镇 8 7 1

漕泾镇 3 2 1

山阳镇 1 1 0

金山卫镇 4 4 0

张堰镇 3 2 1

廊下镇 5 2 3

吕巷镇 5 4 1

高新区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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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项目主体申报表

经营主体名称

经营主体类型 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 实施点总面积（亩）

实施点负责人 联系方式

实施地点

一、水稻种植基本情况：

水稻分品种种植情况（亩） 水稻种植方式情况（亩）

品种 机插秧 机穴播 人工直播 无人机飞播

面积

二、关键技术措施：

三、创建目标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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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主体（盖章/签字）：

负责人（签字）：

审核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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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项目主体档案参考格式

区： 时间： 填表人： 电话：

序

号

区 项 目

主体

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号码/组

织机构代码

联 系

方式

作 物

品种

面积（亩）落实的关键

技术措施

亩产水平（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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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金山区粮食单产提升项目考核评比办法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 年粮油规模种植主体

单产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农〔2024〕12 号）文件精

神，为更好地推进我区粮食大面积提高单产，确保粮食单产提升

取得实效，特制定具体考核评比办法。

一、考核对象

考核对象为镇级审核通过上报最终确定纳入2024年金山区规

模粮食单产提升项目主体。

二、考核方式

区级成立粮食单产提升考核组对各考核对象进行考核。考核

分为平时考核和测产考核，采取实地踏看、现场检查、资料查阅、

实地测产等方式进行。

三、考核内容及流程

（1）中后期基地检查。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符合评选要求

的主体基地进行不定期检查，并在水稻生产中、后期，统一组织

全区阶段性检查评比活动 2 次，检查内容主要围绕田容田貌、品

种搭配、主推技术应用、长势长相、病虫草害防控、档案记载等

方面进行评分（详见附件）。综合评分以中期评分占 20%、后期评

分占 80%折成百分制计算每家主体总分，综合考核评分和主体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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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确定不超过 80%的主体进入测产验收，其余主体将取消奖补资

格。

（2）测产验收。水稻成熟后期，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

家对符合测产要求的基地开展实地测产验收，种植一个品种类型

（杂交稻或常规稻）的基地测产 1 个点，种植两个品种类型（杂

交稻和常规稻）的基地测产 2 个点，单产以种植面积进行加权平

均进行计算。测产前，每个测产点由种植主体按照每种种植类型

在地块分布图上选择 3 个备选点，至少间隔一个地块以上，专家

组随机抽取一个备选点进行测产，验收结果由种植主体签字确认

后有效。最终产量转化为百分制（计算公式： %100*)1/)(( +-= CBXA ，

A：分值，X：主体产量，B：参与测产最大产量，C：平均产量）。

主体自愿放弃测产或割产点数不够的视作自动放弃奖补资格，未

达到水稻设定单产底线，不予奖补。

（3）评定奖补对象。按照平时考核占比 40%、测产验收占比

60%折算百分制分别对 300 亩（含）以上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和 100

亩(含)以上家庭农场排序，按补贴标准，奖补不超过 60 万元，确

定奖补对象。

附件：4-1.2024 年粮食单产提升基地检查和考核评分标准

（中期）

4-2.2024 年粮食单产提升基地检查和考核评分标准

（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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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2024 年粮食单产提升基地检查和考核评分标准（中期）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1、田容田貌

（满分 20 分）
（1）示范点田容田貌整洁，同品种连片种植，得 20 分；田容田貌欠佳，可酌情扣 1～5 分；同品种连片种植欠佳 1～5 分；

2、品种及茬口模式（满

分 15 分）

（1）种植水稻品种应符合本区水稻作物主导品种推介目录或区级试验示范推广品种，品种类型应视种植规模要求达 2 个以上，可得满分

10 分；存在不足可酌情扣 1～10 分；若品种不符合本区水稻作物主导品种推介目录或区级试验示范推广品种，不得分，即为 0 分；

（2）绿肥种植+冬耕深翻面积占 60%以上，得 5 分；存在不足，可酌情扣 1～5 分；

3、机械种植及肥料运

筹（满分 20 分）

（1）采用机插秧或机直播的面积占 100%以上，且在 6 月 20 日前完成种植，得 10 分；机械化播栽率每减 5%扣 2 分，未按照规定时间种

植扣 5 分；

（2）全程采用机械化施肥，得 5 分，存在不足扣 0.5～2.5 分；

（3）提倡选用高浓度复合或复混肥料及缓释肥，应用面积 50%以上的，得 5 分；存在不足，可酌情扣 1～5 分；

4、长势长相

（满分 15 分）

（1）水稻生育进程正常，群体合理、个体健壮，得 15 分；

（2）水稻生育进程偏迟或过早，可酌情扣 1～5 分；群体欠佳，可酌情扣 1～5 分；个体欠佳，可酌情扣 1～5 分；

5、病虫草害防控

（满分 20 分）

（1）综合运用农业防治、生态调控（田埂留草、蜜源植物、香根草）、理化诱控（性诱、食诱装置）等措施，得 8 分；存在不足的，酌

情扣 1～4 分；

（2）防控措施落实有力，稻田周边无灭生性除草剂使用痕迹，无药瓶药袋等废弃物，得 6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4 分；

（3）阶段性病虫草害综合防效优良，为害症状轻，得 6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4 分；

6、档案记载及信息填

报（满分 10 分）

（1）有专人负责记载，字迹整洁、规范，按要求填报系统信息，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3 分；

（2）记载填报的内容及时、完整、正确，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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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2024 年粮食单产提升基地检查和考核评分标准（后期）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1、田容田貌及作物

长势（满分35分）

（1）示范点与粮食功能区相匹配，基础设施良好，得 4 分，欠佳可酌情扣 1～4 分；

（2）示范点田容田貌整洁，同品种连片种植，得 6 分，田容田貌欠佳，可酌情扣 1～3 分；同品种连片种植欠佳 1～3 分；

（3）稻田环境整洁，田埂及四周未使用灭生性除草剂，四周无药瓶药袋等废弃物，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5 分；

（4）水稻作物群体结构合理，长势平衡，得 10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5～10 分；

（5）水稻作物丰产、稳产性好，得 10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10 分；

2、病虫草后期防效表

现（满分 30 分）

（1）稻田基本无草害发生的，得满分 1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15 分；

（2）稻田基本无病虫为害症状的，得满分 1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15 分；

3、机械施肥和植保机

械化（自走式机械）

（满分 10 分）

（1）采用自走式机械进行施肥，应用面积 50%以上的，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5 分；

（2）采用自走式机械（或无人机）进行病虫草防治的，应用面积 50%以上的，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5 分；

4、关键技术落实到位

及特色情况（满分 15
分）

（1）关键技术措施落实到位，粮食高产主推技术实施不少于 3 项，覆盖 80%以上，得 10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10 分；

（2）成效显著，具有一定特色，辐射带动效果明显，得 2 分，存在不足，酌情扣 1～2 分；

（3）配合区、镇两级技术指导促进关键技术落实、积极参与技术培训，得 3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3 分；

5、档案记载及信息填

报（满分 10 分）

（1）有专人负责记载，字迹整洁、规范，按要求填报系统信息，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5 分；

（2）记载填报的内容及时、完整、正确，得 5 分；存在不足的，酌情扣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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